










【附件一】 

全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新藥開發以轉譯科學為核心，專注於開發創新技術(First-in-Class)及未被滿

足醫療需求(unmet medical need)藥物，透過研發專案團隊具高度彈性與整合國內外生技醫

療產業上下游資源之能力，從產品標的、科學基礎、安全性、製程放大可能性、市場競爭

性、臨床可執行性及專利保護性等多方面進行選題，並以研發專案管理模式進行專利佈局，

整合該領域專業合適之 CRO、CMO 及關鍵意見領袖，將創新藥品推展至「臨床概念性驗證」

(POC) 階段，再以授權、策略合作夥伴的方式，使產品推向上市之途，為本公司以有限資源

創造最大價值的營運模式，更期許改善病人生活品質，實踐企業之社會責任。 

112 年之營運重點，在研究開發方面，為集中資源於 BRM421 乾眼症、BRM424 神經營養

性角膜炎及 BRM521 退化性關節炎適應症等藥物進行開發。並且持續進行育成新案以強化本

公司的產品線，包括優化 PDSP 序列的功能及開發新的適應症。在營運管理方面，除積極延

攬資深科技顧問，提升團隊新藥開發實力及加強智財權(專利)佈局外，並完成 F 輪現金增資

及取得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出具本公司「係屬科技事業且具市場性」之意見書，為本公司申請

上市掛牌做準備。以下茲就 112 年度營運成果及 113 年度營業計畫簡要報告如下： 

一、112 年度營運報告 

(一)研究開發 

1.BRM421 乾眼症藥物 

 美國三期臨床試驗於 112 年 2 月完成第一位受試者收納 (First 

Patient First Visit, FPFV)，積極選定並持續開啟臨床試驗中心，

共開啟 17 個臨床試驗中心，且於 10 月底順利完成 732 位受試者收案。

本公司於 12 月 21 日接獲三期臨床試驗主要療效指標數據解盲，未達臨

床及統計顯著意義。後續於 113 年 1 月 15 日收到三期臨床試驗之完整

數據，立即進行相關數據之深度分析，並擬定後續之因應方案及開發策

略。 

 112 年 7 月向 FDA 提出 Type C 諮詢會議申請，並於 11 月獲得 FDA 回覆

有關未來 NDA 前臨床安全性試驗 (Safety follow-up study)  & 長

期性毒理試驗 (Chronic Tox Study) 相關設計之意見，作為後續開發

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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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RM424 神經營養性角膜炎藥物 

 神經營養性角膜炎(Neurotrophic Keratitis, NK)是一種罕見退化

性、致殘性眼疾。在臨床上，神經營養性角膜炎治療非常複雜，亦缺乏

有效治療方法，為眼角膜創傷中最難癒合與治療的疾病。BRM424 已於

111 年 11 月 28 日接獲美國 FDA 孤兒藥資格認定(Orphan Drug 

Designation, ODD)核准。 

 BRM424 已於 112 年 3 月底完成美國 FDA 二期臨床試驗申請，並已於 5

月召開二期臨床試驗啟動會議(Kick-Off-Meeting)開始進行臨床試驗

中心可行性評估篩選。 

 有鑑於 BRM424 適應症屬罕見疾病，且目前全球僅有一核准之上市藥

品，因此於 112 年 10 月召開之年度科技顧問(SAB)會議深入討論加速

BRM424 取得藥證之臨床開發策略，重新擬定二期臨床試驗之修改方案，

預定於 113 年上半年向 FDA 提出試驗方案變更申請。 

3.BRM521 退化性關節炎藥物 

 BRM521 可誘發軟骨細胞增生及間質幹細胞之軟骨分化，達到修補受損之

軟骨組織以減緩疼痛及降低發炎症狀，在退化性關節炎適應症開發具有

相當的優勢。目前已上市或開發中的退化性關節炎藥品多以解除疼痛、

紓緩症狀為目的，而透過 BRM521 之作用機轉將有機會達到具體治療退

化性關節炎。 

 已完成退化性關節炎動物模式建立與驗證，結果顯示 PDSP 與間質幹細

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合併治療可顯著改善軟骨退化。 

 持續進行 PDSP 序列優化篩選及其專利佈局規劃，並以優化胜肽進行動

物試驗驗證，同時亦完成 BRM521 臨床劑型初步開發。 

(二)營運發展 

1.專利佈局 

 為強化本公司相關產品專利保護性，以延長產品保護期並提高競爭對手

進入的門檻，本公司團隊自 104 年技轉至今，結合產品開發策略，已陸

續提出 10 個新發明專利申請，專利內容涵蓋候選藥物優化、新配方、

新適應症等。 

 迄 112 年底本公司已累計擁有 PDSP 相關運用 17 組專利家族，包括 78

件核准專利、63 件審查中專利，合計共有 141 件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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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 為充實營運資金，於 112 年度第三季完成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22,500 仟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每股溢價發行價格為新台幣 65 元，總募集

金額為新台幣 1,462,500 仟元。 

3.科技事業意見書 

 本公司於 112 年 9 月底向台灣證券交易所申請發行上市股票「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意見書」，並於 11 月 17 日通過審查會，12 月 8 日接獲交易所

來函通知取得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出具本公司「係屬科技事業且具市場

性」之意見書。 

(三)財務狀況 

本公司 112 年度營業收入為 90 仟元，營業毛利為 90 仟元，營業費用為

新台幣 694,215 仟元，營業淨損為新台幣 694,125 仟元，營業外收入淨額

為新台幣 6,103 仟元，稅前淨損為新台幣 688,022 仟元。 

二、113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本公司專注以新藥開發為主要營業項目，除持續推進 PDSP 技術平台所

衍生之產品開發，包括乾眼症、神經營養性角膜炎、退化性關節炎等。同時為擴充

產品線，亦將積極引進符合公司策略及核心能力之新藥開發案或以策略合作等方

式，建立多樣性產品線，強化本公司競爭力。持續推進與國際大藥廠的授權或合作

案，以及規劃新事業機會，以加速創造公司營收。 

(二)研發計畫：本年度將專注於 BRM421 乾眼症第一次美國三期臨床試驗數據分析，完

成新製劑配方之改良與驗證，並進行第二次三期臨床試驗設計討論與臨床用藥生

產。同時調整 BRM424 神經營養性角膜炎二期臨床試驗開發策略並加速收案，以及

確認 BRM521 新胜肽之動物藥理驗證，並持續進行 PDSP 平台之全球專利布局及新適

應症之研究。同時為擴充產品線，積極篩選新案源，透過策略性併購/技術授權/共

同開發等合作模式，引進新產品線。 

(三)營運發展：持續推動本公司申請上市(IPO)之相關作業，同時配合上市及提升組織

運作效率需求，持續優化內部組織運作架構與作業流程，並完成電子簽核系統導入

及文管系統優化。積極延攬優秀的專業人才，提升人力素質及強化全方位團隊，並

增聘跨領域資深科學顧問專家，以順利推動與達成各研發專案之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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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開發是一條漫長道路，人才、技術、選題及資金缺一不可。在此感謝所有股東及

全體員工給予本公司的支持與鼓勵，我們仍將持續以專業之核心能力，深耕創新新藥領域，

為公司提升價值及創造實質獲利。 

董事長：林羣            經理人：徐文祺            會計主管：顏佳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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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全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

補之議案，其中一一二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顏

裕芳會計師及黃珮娟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

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業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核完畢，

認為尚無不合，爰依照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

條之規定，報請  鑒核。 

    此致 

全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郭宗銘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3 月 2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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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全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113 年 3 月 28 日

本公司至 112 年度累計至第四季的健全營運計畫書執行情況，說明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112年累計至第四季

損益-實際(註) 

112年累計至第四

季損益-健全營運

計畫書

增減金額 增減百分比

營業收入 90  0  90 N/A 
營業成本 0  0  0 N/A 
營業毛利 90  0  90 N/A 
毛利率 100.00% N/A N/A N/A 
營業費用 694,215 742,332 (48,117) (6.48%) 
營業損益 (694,125) (742,332) (48,207) (6.49%) 

營業外收(支) 6,103 (32,388) 38,491 118.84% 
稅前淨利(損) (688,022) (774,720) (86,698) (11.19%) 

註：係會計師查核數

(一)營業收入

112 年度因研發尚在進行中，產生之其他營業收入係依照遠大 BRM421 項目臨床樣品

採購合同第 3&4 期款。

(二)營業費用

112 年度累計至第四季營業費用主要係委外研究費 534,858 仟元、人事相關費用

103,800 仟元、顧問及專業服務費 15,735 仟元、倉儲費 7,807 仟元及廣告費 3,398 仟

元。

(三)營業外收(支) 
112 年度累計至第四季營業外損失主要係認列轉投資公司(先知生技)之投資損失計新台

幣(24,585)仟元；業外收益主要係兌換淨收益 9,026 仟元及利息收入 21,646 仟元。

(四)研發進度更新

本公司之產品研發進度，至 113 年 3 月 28 日之情況，說明如下:  
(1)BRM421 研發進度：

• 新配方產品安定性：已累積 12 個月安定性數據，均符合產品規格。

• 三期臨床試驗於 112 年 2 月完成第一位受試者收納(First Patient First Visit, FPFV)，
並已完成 732 位收案人數(實際收案人數 739 位)。

• 美國三期臨床試驗於共開啟 17 個臨床試驗中心，且於 10 月底順利完成 732 位受試

者收案(實際收案人數 739 位)。本公司於 12 月 21 日接獲三期臨床試驗主要療效指標

數據解盲，未達臨床及統計顯著意義。後續於 113 年 1 月 15 日收到三期臨床試驗之

完整數據，立即進行相關數據之深度分析，並擬定後續之因應方案及開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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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 7 月向 FDA 提出 Type C 諮詢會議申請，並於 11 月獲得 FDA 回覆有關未來

NDA 前臨床安全性試驗 (Safety follow-up study)&長期性毒理試驗(Chronic Tox Study)
相關設計之意見，作為後續開發之參考依據

(2)BRM424 研發進度：

• 已於 112 年 3 月完成美國 FDA 二期臨床試驗送件申請，並於 5 月啟動臨床試驗中心

可行性評估與篩選。然有鑑於 BRM424 適應症屬罕見疾病，因此於 112 年 10 月召開

之年度科技顧問(SAB)會議深入討論加速 BRM424 取得藥證之臨床開發策略，重新擬

定二期臨床試驗之修改方案，預定於 113 年上半年向 FDA 提出試驗方案變更申請。

(3)BRM521 退化性關節炎新藥研發進度：

•持續進行 PDSP 序列優化篩選及其專利佈局規劃，並以優化胜肽進行動物試驗驗

證，同時亦完成 BRM521 臨床劑型初步開發。

(4)其他產品開發進度：

• 持續進行開發 PDSP 新適應症之驗證，並進行專利佈局。112 年共獲得 3 件專利核

准，並新增 4 項發明專利申請。

• 為強化公司產品線，持續進行新案源或新技術平台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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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全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A-001-05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作業程序

一~五、(略) 
六、董事會參考資料、列席人員

與董事會召開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經理部門

（或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應

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

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

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

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

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

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

布開會。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

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於當日

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

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

得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

程序重新召集。

本議事辦法內所稱全體董事，以

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七~八、(略) 
九、董事會議事程序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

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

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

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

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

會，並準用第六條第六項第五款

規定。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主席因故無

法主持會議或未依第二項規定逕

行宣布散會，其代理人之選任準

用第六條第五項第三款規定。

第六條作業程序

一~五、(略) 
六、董事會參考資料、列席人

員與董事會召開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經理部

門（或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

位）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

事隨時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

知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列

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

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

說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

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

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

即宣布開會。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

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

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

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

席得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本議事辦法內所稱全體董事，

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七~八、(略) 
九、董事會議事程序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

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

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

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

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

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暫

停開會，並準用第六條第六項

第五款規定。

一、第六項五款

及第九項第

四款依據中

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1
日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金管證發字

第

112038399
65 號 令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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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生效與修定

一、本議事規範之訂定應經本公

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

告。未來如有修正，授權董事會

決議之。

二、制定日期：本規範訂定於民

國 109 年 3 月 23 日經董事會決

議，並提 109 年 6 月 29 日股東會

報告。

第一次修訂：民國 110 年 7 月 28
日。

第二次修訂：民國 111 年 1 月 25
日。

第三次修訂：民國 112 年 3 月 20
日。

第四次修訂：民國 113 年 3 月 28
日。

第九條生效與修定

一、本議事規範之訂定應經本

公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

報告。未來如有修正，授權董

事會決議之。

二、制定日期：本規範訂定於

民國 109 年 3 月 23 日經董事

會決議，並提 109 年 6 月 29
日股東會報告。

第一次修訂：民國 110 年 7 月

28 日。

第二次修訂：民國 111 年 1 月

25 日。

第三次修訂：民國 112 年 3 月

20 日。

增列本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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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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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全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112/1/1 待彌補虧損 (771,193,625) 

加：112 年度稅後淨損 (688,022,309) 

加：112 年度資本公積彌補

虧損 

310,000,000 

112/12/31 待彌補虧損 (1,149,215,934) 

加：資本公積彌補虧損 580,000,000 

待彌補虧損 (569,215,934) 
註 1：本期彌補虧損後資本公積餘額:1,145,243,763。 

註 2：本期彌補虧損後待彌補虧損未達實收資本二分之一。 

註 3：本公司因尚處新藥開發階段，仍屬虧損無累積盈餘可供分配。 

董事長：林羣    經理人：徐文祺   會計主管：顏佳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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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全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A-004-04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作業程序 

一、股東會之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

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

理準則另有規定外，應以章

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議，

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行之。 

以下略。 

二~四、(略) 

五、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召集

通知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

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

明下列事項： 

第一、二款略。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

對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

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

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

之九第六項規定之情形外，

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

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 

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

應注意事項。 

六~十八、(略) 

十九、數位落差之處理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

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

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適當

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

條之九第六項規定之情形

第六條作業程序 

一、股東會之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

之。 

以下略。 

二~四、(略) 

五、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召

集通知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

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載明下列事項： 

第一、二款略。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

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

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

適當替代措施。 

六~十八、(略) 

十九、數位落差之處理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

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

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一、第一項、第

五項及第十

九項配合公

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

理準則第 44

條之 9、第

44 條之 21

修正。 

二、第二項至第

四項及第六

至十八項未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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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

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

得向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

相關應注意事項。 

第九條生效及修定 

一、 本規則經股東會核准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制定日期：本辦法訂定於民

國 110 年 8 月 30。 

第一次修訂：民國 111 年 6
月 15 日提報股東會核准。

第二次修訂：民國 113 年 6
月 27 日提報股東會核准。

第九條生效及修定 

一、本規則經股東會核准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制定日期：本辦法訂定於

民國 110 年 8 月 30 日。 

第一次修 訂：民國 111 年

3 月 15 日。

第二次修訂：民國 111 年

6 月 15 日。 

增列本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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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全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對股東權益可能稀釋情形

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益影響事項：

1.民國 113 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採無償配發，預定發行總數為 800,000 股占實

收資本額約 0.69%。

2.辦理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

本公司為吸引延攬所需專業人才及留任關鍵優秀員工、激勵員工進而提升經營績效，以

達成公司中、長期營運目標，俾能共同創造公司及股東之更高利益，並確保公司員工利益與

股東利益相結合。

3. 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益影響事項：

本次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800,000 股，且未達既得條件前不得轉讓，估計可能費用金

額約為新台幣 27,728 仟元(以無償發行，時價估算係以 113 年 3 月 25 日交易均價 34.66 元

為基礎)。依既得條件，暫估 113 年 9 月~116 年 8 月費用化金額分別為：113 年 2,773 仟

元、114 年 8,318 仟元、115 年 9,243 仟元及 116 年 7,394 仟元。

本公司因尚處新藥開發階段仍屬虧損，以每年預計加權平均發行股份計算，發行後暫估

113 年~116 年分攤費用後對稅前每股淨損可能增加金額為：113 年新台幣(以下同) 0.01

元、114 年 0.04 元、115 年 0.05 元及 116 年 0.0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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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全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一、 發行目的： 

為吸引本公司發展所需之人才長期留任，激勵員工為公司服務之意願，並提高員工對

本公司之向心力及歸屬感，俾能共同創造本公司及股東之利益。故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八條之三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發佈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以下簡稱募發準則）等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二、 發行期間： 

本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於經股東會通過後，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核准通知到達

之日起兩年內視實際需要一次或分次發行。實際發行日期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

之。 

三、 發行權人資格條件： 

以發行權人資格基準日仍為本公司或子公司員工且經董事會同意得為發行權人者為

限。惟兼具董事或經理人身分之員工，應先提報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非具經理人身

份之員工，應先提報審計委員會討論。 

1. 董事長得核定有發行權人資格之員工及其得發行數量，其核定標準包含職級、年

資、工作績效、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他管理上需參考之條件等因素，並提報董

事會同意之。但已獲配發行權之人，如有違反本公司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公司規

定時，無論其發生係在配發前或配發後，本公司均得依情節之輕重撤銷其全部或部

分之已屆行使權而尚未行使之發行權憑證。 

2.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申報發行之員工發行權憑證得認購股份數額

及前各次依同條規定發行且流通在外員工發行權憑證得認購股份總數，加計依第六

十條之二申報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前各次已發行而尚未達既得條件之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合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五，且加計發行人依募發準

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申報發行之員工發行權憑證得認購股份數額及前各次員工發行

權憑證流通在外餘額，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五。

3.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發行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發行

權人得認購股數，加計發行權人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已

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發行人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

工發行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發行權人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

之一。

-28-



四、 發行總數： 

本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發行總數為【800】單位，每單位發行權憑證得認購本公司 1,000 股

之普通股，因全部發行權行使而須發行之普通股新股總數為【800,000】股。 

五、 發行條件：  

1. 發行價格：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為無償發行，發行價格為新台幣 0元。 

2. 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票。 

3. 既得條件：員工符合下列服務年資及績效條件，可分別達成既定條件之股份比例如

下： 

（1） 指標 A 

獲配對象：公司新聘任之主管或年度績效考核優異之員工。  

既得時點： 

I. 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屆滿一年，仍在職之高階主管(C Level

以上)或第一年度個人績效考核達 B (含)以上之員工，第一年度

未曾有違反法令、公司勞動契約、工作規則與保密協議等情事，

可既得其獲配股之 30%。 

II. 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屆滿二年，仍在職之高階主管(C Level

以上)或連續二年度個人績效考核達 B (含)以上之員工，連續二

年度未曾有違反法令、公司勞動契約、工作規則與保密協議等情

事，可累積既得其獲配股之 60%。 

III. 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屆滿三年，仍在職之高階主管(C Level

以上)或連續三年度個人績效考核達 B (含)以上之員工，連續三

年度未曾有違反法令、公司勞動契約、工作規則與保密協議等情

事，可累積既得其獲配股之 100%。

（2） 指標 B 

• 獲配對象：對公司營運業務發展確有特殊或重大貢獻之主管或員工。  

• 既得時點：經董事長及績效考核及獎懲委員會認定為對公司營運業務

發展有特殊或重大貢獻之主管或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屆滿一

年仍在職，該年度未曾有違反法令、公司勞動契約、工作規則與保密協

議等情事，可既得其獲配股之 100%。 

（3） 上述時間如遇假日，則提前至前一營業日辦理 

4. 員工未達成既得條件或發生繼承時，應依下列方式處理： 

（1）未達既得條件者，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所給予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並辦

理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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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員工因故辦理離職、退休或資遣時，對於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於該等事由生效日起即喪失受領股份之資格，本公司將無償收回

其股份(包含其股票股利)並辦理註銷。 

（3） 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或死亡或一般死亡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依下列方式處理： 

•員工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於員工離職生效日起即視為達成所有既得條件。 

•員工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者，對於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員

工死亡當日視為達成所有既得條件，由繼承人於完成法定之必要程序並

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得以申請領受其應繼承之股份。 

•員工非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者，對於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於員工死亡當日視為達成所有既得條件，由繼承人於完成法定之必要程

序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得以申請領受其應繼承之股份。 

（4） 員工經由公司核准辦理留職停薪者，對於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得於復職後恢復權益，惟其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既得期間應依

其辦理留職停薪期間遞延之。 

（5） 因本公司營運所需，本公司之員工經公司要求並核定須轉任本公司關係企

業者，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不受轉任之影響，惟仍需依

本辦法規定辦理。 

（6） 員工依本辦法獲配新股後，如因併購，本公司將為被合併消滅公司、被分

割公司或被收購公司時，員工於併購基準日之停止過戶/利益基準日前一

日，其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股份，視同全數達成既得條件。 

（7） 對於已達成既得條件而得領取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員工或其繼承人應依

本辦法及第六條第一項之信託約定受領。如因公司作業需要，員工本人或

繼承人有須配合辦理股份領取作業者，員工本人或繼承人應自本公司依本

辦法通知領取之日起一年內配合辦理股份領取的相關作業程序。逾時未能

配合辦理者，視為員工或其繼承人拒絕受領， 本公司有權無償收回其股

份並辦理註銷。 

5. 員工違反本公司服務契約、工作規則時，本公司得依情節之輕重向該員工無償收回

尚未既得之股份(包含其股票股利)並辦理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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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員工終止或解除本公司就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之委託辦理信託保管之代理授權

時，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

註銷。 

六、員工獲配新股後未達成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利如下： 

1.員工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包含其股票股利)，於未達成既得條件之

前，應先全數交付本公司指定之機構信託保管，並配合辦理所有的程序及相關文件

的簽署。 

2.除前項保管約定限制外，員工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包含其股票股

利)，針對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股份，除因本辦法發生繼承情事外，員工均不得出

售、抵押、轉讓、贈與、質押，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3.員工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未達成既得條件前，其他權利包括但不

限於股息、紅利及資本公積之受配權、現金增資之認股權及表決權等，與本公司已

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相同。 

4.員工未達既得條件前於本公司股東會之提案、發言、表決權及其他有關股東權益事

項皆委託信託保管機構代為行使之。 

5.既得期間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不得參與現金增資認股。 

6.於既得期間內，如本公司辦理非因法定減資之減少資本時，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應依

減資比例註銷。承上，如本公司係辦理現金減資，本公司因此所退還之現金須交付

信託，於達成既得條件後才得交付員工，惟若員工未達既得條件時，本公司將收回

該等現金。 

七、股票信託保管事項：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後須立即交付信託保管，未達既得條件前因持有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之現金股利無須交付信託保管。員工符合既得條件後將依信託保管契約之約定，

將獲配之股票自信託帳戶撥付員工個人之集保帳戶。 

八、簽約及保密：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員工，應遵守保密規定，除法令或主管機關要求外，不得洩

露獲配股份之數量及所有相關內容。員工若有違反之情事且經本公司認為情節重大

者，對於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該員工立即喪失受領股份之資格，

本公司有權無償收回其股份(包含其股票股利)並辦理註銷。 

九、稅賦： 

依本辦法所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其相關之稅賦按中華民國之稅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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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實施及修訂： 

1.本辦法經股東會同意，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生效，發行前如有修正亦同。若於送件

審核過程，因主管機關審核之要求而須作修正時，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或其

授權之人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報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2.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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